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2026-2027年度

医务社工服务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预算

本项目总预算为人民币捌拾捌万伍仟元（¥885000.00元），服务期一年，包含完成本项目所涉及的一切可预见及不可预见费用。
二、项目概况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改善就医感受 提升患者体验主题活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年）》等相关文件，对公立医院开展医务社工和志愿服务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也体现出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的引入对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缓解医患矛盾、节约医疗资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作用。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简称“市妇儿医疗中心”）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中南）、第二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输出单位、全国公立医院党建示范医院。2024年，总门急诊量接近510万人次，出院患者达到17万人次，手术量11.9万人次，分娩量约3.3万人次。目前拥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8个，省临床重点专科11个，是全国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单位，广东省高水平医院第二批重点建设医院，新建罕见病医学中心、分子医学中心等特色临床诊疗中心，获批“港澳药械通”指定机构资质。2024年至今，完成心脏移植手术16例，位居全国儿童专科医院前列。获批国家首批胎儿心脏病母胎医学一体化管理特色建设单位，“胎儿结构畸形诊疗中心”获批2024年广州市重大疑难（罕见）疾病诊疗中心项目。
市妇儿医疗中心具备良好的医务社会工作的基础，为更好的满足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亟需扩大医务社工服务规模，为医院有需要的重症患者、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志愿者等群体提供更深入、更专业、更优质的社会工作服务，进一步提升医务社会工作综合服务水平，同时建立医务社工服务标准化体系，为区域儿童医务社会工作发展提供可复制的经验范式。
三、项目要求

（一）项目总体目标

以患儿为中心，通过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构建“医疗-心理-社会”全方位支持体系，及时回应患儿家庭需求，为患儿及家庭提供心理疏导、信息支持与资源链接，缓解就医过程中的焦虑与压力，提升患儿及家庭的就医体验和满意度。进一步探索并完善具有广州地区本土特色的妇女儿童医务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推动广州市医务社会工作事业的持续发展。
（二）服务对象

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就诊患者及家属、医护人员、志愿者等为主体服务对象。

（三）服务范围

常规驻点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珠江新城院区、儿童院区、增城院区。服务活动内容包括但不局限于资源发展支持服务、个案心理辅导服务、志愿者服务、品牌建立与宣传推广服务等。

（四）服务内容

1.慈善医疗救助服务及政策宣传

主要面向困难患儿及其家庭提供医疗救助政策宣传、协助申请救助基金，减轻生活经济压力。除医疗经费救助外，根据服务对象个别化、多样化需求，链接各类公益慈善资源，缓解患儿及其家庭成员在现实生活层面、心理情绪层面及社会融入层面等各方面需求，逐步构建并完善各类重症困难患儿专项救助资源网络，总结归纳相关病种或特殊群体的标准化救助流程。

2.重点关注群体社工专业介入

根据各科室的医疗专业、服务功能和患儿及家属需求，通过调研评估服务对象需求，并通过个案、小组工作等专业手法提供情绪支援、家庭关系调节、安宁舒缓疗护、家长互助等全面的服务，满足服务对象生理、心理及社会需求。
品牌志愿服务项目建设与发展

将医务社工服务与志愿者服务相结合，联动更多元的社会志愿力量参与院内志愿服务，树立志愿者服务品牌；协助建立志愿服务管理体系，推动落实志愿服务管理及激励制度，推动院内志愿服务的常态化、规范化、品牌化运作。

4.医务社会工作服务品牌建立与推广

结合医院重点服务科室或群体，根据各自的服务特色，建立医务社工服务亮点品牌项目；同时以多元形式进行项目服务宣传推广，如通过“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公众号、主流媒体等进行医务社工服务传播，进一步提升医院医务社工服务影响力。

5.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模式与推广

结合市妇儿医疗中心的服务实践，探索适合妇女儿童群体的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与技巧，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实务研究模式。组织研讨与交流活动，积极将研究成果通过学术会议、专业期刊等渠道进行推广，提升市妇儿医疗中心医务社会工作的学术影响力。

6.制度建设
建立完善的医务社工服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服务流程，保障服务的专业性与规范性，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率，推动医务社工服务持续优化与发展。
（五）人力资源配置

★1.项目需配备全职人员7名，其中1名项目主管，一线社工6名社工，同时配备1名专业督导。

2.各岗位的具体配置要求如下：

（1）全职人员

	岗位名称
	数 量
	岗位要求

	项目主管
	1名
	1.获得社会工作师（中级）或以上职称；

2.具备社会工作相关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事医务社工服务满5年。

	项目社工
	6名
	1.获得助理社工师或以上职称；

2.具备社会工作相关专科及以上学历，至少1年医务社会工作相关服务经验。


（2）其他人员

	岗位名称
	数 量
	岗位要求

	督 导
	1名
	1.必须取得社会工作师（中级）或以上职称，具有国内医务社工项目督导经验，具有5年及以上一线社工实务经验，并获专业部门认可的督导班毕业证书。

2.每月至少督导一次，每次不少于4小时。


（六）管理制度

有针对医务社工服务项目的内部管理架构、运作机制、工作流程、信息反馈渠道、控制方式、管理制度。

（七）服务指标 

服务指标为必须响应，如有指标没有完成，需进行整改，整改后仍没有完成，需扣减项目款项。

	服务类别
	服务目标
	服务内容
	量化内容
	量化指标

	重点关注群体社工专业介入
	为重点关注群体提供精准心理支持与资源链接，缓解医疗压力，促进身心康复。
	包括但不限于政策咨询、心理辅导、经济救助、出入院适应、出院安置等个案服务。
	咨询个案、

辅导个案
	咨询个案≥60个、

辅导个案≥30个

	
	
	开展单独病区查房或联合医生查房。
	病区查房
	≥80次

	
	
	回访资助患儿、持续关注跟进情况等。
	电话探访
	≥300次

	
	
	包括但不局限于开放性小组、封闭性小组、主题工作坊等。
	小组工作坊
	≥3个

	
	通过多样化活动，营造温馨医疗环境，增强患儿及家属心理支持，提升患者满意度。
	为患儿及家庭、医护人员群体组织节日探访、病房活动、义诊、科室布置等活动。
	活动
	开展形式不少于2种总受益人数≥30000人次

场次≥60场

	社会资源链接
	整合院内外资源，以多元形式引入社会资源，为患儿家庭提供社会支持，增强患儿及家庭的抗逆力。
	链接社会资源，来源包括筹款平台、基金会、社会企业、公益组织等。
	资源链接
	≥三类资源（物资、资金或公益活动）

≥10万元(含各类物资等价值折合)

	
	
	设立慈善公益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救助类、服务类等。
	项目
	≥1个

	品牌志愿服务

项目建设


	打造特色志愿服务品牌项目，提升医院志愿服务质量与影响力。


	建立在行业内有影响力的品牌、亮点志愿服务项目。
	项目
	≥1个

	
	
	为有志长期在医院开展志愿服务的成员提供志愿者相关培训，提升志愿者参与服务的技能。
	活动
	≥ 5次

	
	
	协助整合医院的志愿者服务队，发展医护、高校、企业、社会人员等志愿者加入志愿服务队。
	新增志愿者
	≥ 50人

	项目宣传与推广
	提升医务社工服务项目的社会知晓度与影响力，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关注与参与，助力服务项目可持续发展。
	利用医院官网、公众号、社交媒体平台等线上渠道，定期发布医务社工服务动态、案例分享等信息。
	推文、报道
	≥ 10篇

	
	
	制作宣传资料，全面展示服务内容、成果与亮点。
	服务手册
	≥2本

	
	
	提炼医务社工服务项目经验，通过大众媒体、行业公众号、参与比赛等形式进行传播，增加项目影响力。
	项目推广
	≥ 1次

	项目管理与成果研究
	通过成果研究总结经验，分析服务成效，为后续服务提供参考。
	总结服务结项的个案、小组、活动的服务背景、服务过程、资源协同、服务成效、个案故事等形成可推广的案例图文，在媒体报道或宣传平台推广。
	个案分析报告
	≥6个

	
	
	结合实际服务开展的实践探索，完成基于医务社工服务相关的学术论文或课题研究报告、案例文章等。
	服务模式及研究成果
	≥2个

	制度建设
	确保社工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率，推动医务社工服务持续优化与发展。
	完善社工服务中的制度、指引、提炼总结相关经验等。
	制度、指引等
	≥3项


四、合同签订

采购人、供应商签订合同，供应商按照项目约定要求配备项目工作人员。

五、评估考核 

1.采购人负责指导和监督项目服务实施情况，定期开展日常服务监察，保证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效果。供应商每季度向采购人报告项目实施情况及经费使用情况。

2.项目评估一年两评，于合同期中、期末由采购人或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项目进行评估工作。
六、经费使用安排

主要用于支付项目运营过程发生的人员配置支出（含人员薪酬支出、督导经费支出以及培训经费支出）、直接活动支出及其他支出（含税费）、日常行政支出（含项目管理费）等。
	项目
	内容

	人员费用
	项目配备7名专业社工（其中 1 名主任、6名项目社工）人员费用含工资、奖金、五险一金、福利费和个人所得税。

	服务质量

保证费
	项目专业服务和活动费用：服务和活动产生的物料、交通、误餐、志愿者津贴、劳务费、保险费、宣传费等。

	承接机构运营

管理费用
	项目承接机构运营管理费、项目社工日常办公费用（除办公设施、设备外）、相关税费等。


付款方式

	每年付费次序
	金额（万元）
	付费时间

（由交付方案文件所决定）

	第一次付费
	40
	合同生效且采购人收到对应金额的合法发票后15日内支付。

	第二次付费
	40
	完成项目中期考核评估后15个工作日内，评估结果为合格以上。

	第三次付费
	8.5
	项目服务期结束后一个月内进行考核，评估结果为合格以上的，在评估结果公布后15个工作日内。


八、处罚

★服务期间如因服务团队导致服务科室被患者投诉，造成医院重大损失的，可以终止其服务。



